
集宁区桥东街道民政领域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征集公告

按照《乌兰察布市民政局关于支持开展政府购买基层民政服务加强社工站规

范化建设的实施方案》要求，集宁区桥东街道民政领域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承接主

体为依法在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成立的社会组织。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民政局（本级）

委托内蒙古安昕立然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将集宁区桥东街道民政领域社会工作服

务项目采用询比价的方式征集社会组织,欢迎具备条件的社会组织积极参与。

一、项目概述

１、项目名称及编号

项目名称：集宁区桥东街道民政领域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项目编号：NMGAXLR-2025-169

2、采购需求

包号 标的名称 数量（项） 服务内容及要求

01

集宁区桥东

街道民政领

域社会工作

服务项目

1

按照《关于下达 2025年自治区福彩公益金支

持民政领域社会工作服务项目资金的通知》

（乌财社【2025】857号）《乌兰察布市民政局

关于支持开展政府购买基层民政服务加强社

工站规范化建设的实施方案》要求，为推进苏

木乡镇（街道）社工站规范化建设，进一步提

高服务质效，支持旗县（市、区）民政部门依

托社工站，向社会力量购买困难群众摸排走访、

帮困扶弱、情绪疏导、心理抚慰、能力建设、

资源链接、社会融入等专业服务。

二、社会组织的资格要求：

包 1：集宁区桥东街道民政领域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1、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供应商参加采购活动应

当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7)提供公告期内的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关于“失信被

执行人、重大违法税收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和中国政

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关于“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查询

结果网站截图。

2、参照乌兰察布市民政局关于印发《支持开展政府购买基层民政服务加强

社工站规范化建设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承接此次项目的社会组织应当具备下列

条件：

(1)承接主体必须为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的社会组织；

(2)具有 3A及以上评估等级或近两年年检结果为“合格”的社会组织；

(3)其业务范围应含有社会工作内容，且至少有 2 年及以上社会工作服务经

验并完成 2个及以上服务项目；

(4)承接主体参与每个项目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不少于 3 人，须取得助理社

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证书或具有社会工作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有 1年以上专业社会工作经验，其中，至少有 1人取得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证书。

为保证项目人员队伍的相对稳定性，参与项目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尽量避免

在同年度同时期参与其他项目。

三、征集参与时间：

1、时间：2025 年 10 月 27 日至 2025 年 10 月 31 日（工作日上午 09 点-12

点；下午 3点-5点）；

2、方式：

所有潜在社会组织请于在规定时间内到内蒙古安昕立然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带上供应商的资格要求中需提供的资料（1 份需装订）参与项目。

四、公告发布媒体

《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

《内蒙古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nmgztb.com.cn

《旌旺电子交易平台》:https://jw626.cn



集宁区民政局微信公众号

五、项目联系方式

采购单位名称：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民政局（本级）

地    址：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商务科技文化中心 A5 号楼 111

室。

联系人:翟毅

联系电话:18847449994

采购代理机构：内蒙古安昕立然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乌兰察布市斑马大厦 B座 15楼

联 系 人：王晓烨

电    话：15247421567

2025年 10月 27日


